
公路汽車客運業發生突發事件影響大眾交通應變方案 

一、依據： 

    依公路法第四十八條及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二十條、第二十九條規 

    定辦理。 

二、目的： 

    為應付遇有非常災害、或特殊緊急需要，避免造成當地交通中斷，影 

    響大眾運輸功能，而能即時採取應變措施，維持正常運輸需要為目的 

    。 

三、督導及執行單位： 

  （一）交通部公路局各區監理所（站）【以下簡稱各監理所（站）】為 

        各該轄區內公路汽車客運公司【以下簡稱各客運公司】之督導單 

        位。 

  （二）各客運公司（含所轄之車站）為應變調派人員、車輛之執行支援 

        單位。 

四、應變辦法： 

  （一）平時注意事項： 

        1.各客運公司負責人，經理等平日宜相與努力對其本公司員工及 

          駕駛員生活、工作、管理、教育、獎金、福利等有關事項，多 

          加研究推展，予以制度化，深入群體之中，培訓其共識，作到 

          互信、互諒，以公司為家共同努力目標。 

        2.各客運公司對公路主管機關所定「駕駛人交通安全座談會」之 

          規定，應按月分區舉行，公司負責人及各部門主管均應盡量參 

          與該會，同時鼓勵駕駛人踴躍發言，其所表達意見列入紀錄， 

          妥慎合理處理。必要時可邀請監理、勞工行政等有關單位派員 

          協調。各監理所（站）對該會議、公司執行情形，列入督導考 

          核重點之一辦理。 

        3.各客運公司負責人、經理應利用各種管道獲悉員工（駕駛人） 

          生活等一切情形，如有不良徵候顯露時即協調勞工行政或監理 

          機關出面妥為處理，以期消弭於無形。 

        4.各客運公司應依照有關規定成立產業工會並依勞基法規定簽訂 



          團體協約，藉以輔助員工與公司成為一體，共同促進事業成長 

          。 

        5.各客運公司營收狀況與員工待遇、獎金等措施盡可能互相配合 

          ，使其合理化為原則，並在油價或其他成本調整時適時反映意 

          見，以求配合大眾需要而努力。 

        6.為防患於未然，各客運公司之負責人、經理人應加強對員工平 

          時處理突發事件之處理能力並每年定期模擬演練，以應緊急事 

          故之運輸需要。 

  （二）應變措施： 

        1.促請各客運公司為防患未然，事先妥為研定應變計劃。又同地 

          區之業者應相互支援，訂定相互支援協議書（格式如附表一） 

          ，以應付突發事件之運輸需要。 

        2.各客運公司負責人、經理等有關人員，除平時多予接近了解其 

          員工及駕駛員日常生活習性及意圖外，當怠工、拒駛事件蘊釀 

          時，應迅即前往疏導處理，及時達成息事，如萬一仍發生不良 

          情形無法自行支應時，各客運公司應即協調監理機關、勞工主 

          管機關及產業工會進行處理。 

        3.各客運公司如甲站發生駕駛人怠工、拒駛，致使該站車輛不能 

          正常發生運轉，影響民行較輕且可自行排解者，應自行調派就 

          近乙站之人員、車輛（含預備車）支援。 

        4.如甲公司發生駕駛人怠工、拒駛範圍較大，而本公司所有駕駛 

          人與車輛不敷支應時，得由該公司向當地監理所（站）提出緊 

          急支援車輛行駛報告表（格式如附表二）辦理。 

        5.當時如發現別有用心之不良份子進行挑撥煽動或其他阻礙交通 

          等不法情事，即報治安機關依法處理。 

  （三）支援措施： 

        1.各客運公司如遇有上述特殊事故發生無法自行支應時，除一面 

          處理請求支援外，並即以電話向有關機關報告，並傳真相關書 

          面資料，各監理所（站）知悉後即向本局（監理處）及交通部 

          報告（續補書面報告）。 

        2.請各監理所（站）督導所轄各客運業者在原核定之相關營運路 



          線內，加強班次、疏運旅客直至該客運公司正常營運為止，並 

          請當地警察機關、公路警察隊、勤務組加強警勤內警網巡邏， 

          以確保行車安全並適時作必要安全支援。 

        3.各監理所（站）接獲客運公司提出緊急支援行駛報告後，即依 

          本方案之規定，就轄內該公司一般公路現營路線部分，速依公 

          路法第四十八條規定，調配轄內與該公司併行或重疊路段較長 

          之客運公司及相關業者之車輛、修護設備及必要人員迅速接駛 

          疏運；至無其他業者併行之路段，報請交通部協調鐵路局視需 

          要加開列車或加掛車廂疏運旅客，維持該地區交通，或將旅客 

          載送至可轉乘其他交通工具之地點接駁乘車。 

        4.上述受調派之客運公司不得拒絕，並應全力支援，以應大眾交 

          通需要，必要時並組成特殊情況緊急應變小組，以應緊急需要 

          之調配，維持正常旅客疏運。 

附表一-公路汽車客運業發生突發事件影響大眾交通相互支援協議書 

附表二-○○公司申請緊急支援車輛行駛報告 

 

 

五、其他有關事項： 

  （一）有關交通指揮、秩序維持，必要時由各客運公司洽請當地警察機 

        關支援；並由各監理所（站）協助辦理。 

  （二）前揭支援行動，原則上以罷駛路線無其他替代運具且影響民行者 

        為主，發生怠工之客運公司應對行駛路線、上下車地點，車票發 

        售等事宜派員支援。 

  （三）有關申請輛支援之細節規定如左： 

        1.各客運公司內部站與站（含預備車）調度支援由各公司依前述 

          自行處理。 

        2.甲公司對乙公司支援車輛耗用油料、駕駛人工資等，依照相互 

          支授協議書議定條件辦理。 

        3.如支援車輛發生肇事案件時，應由雙方共同負責處理，或依雙 

          方自行商定辦理。 

 


